國立嘉義大學檔案應用（借調）展期申請書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

	姓名
	單位
	職稱
	辦公室聯絡電話

	申請人：
	
	
	

	※代理人：

與申請人關係：

（           ）
	
	
	

	※輔佐人：

與申請人關係：

（           ）
	
	
	

	序號
	檔號
	總收發文字號
	申請展期原因
	頁數

	1
	
	
	
	

	2
	
	
	
	

	3
	
	
	
	

	4
	
	
	
	

	5
	
	
	
	

	· 第一次                 □ 第二次                 □第三次

	申請人（代理人）簽章：
	單位主管簽章：

	1、 每次展期天數以十日為限，如因案情需要，需二次以上展期時，應附第一張展期單，展延日期亦需累計。如展延次數超過三次者，仍需使用檔案時，應先行歸還檔案後，再依規定辦理借調。(展延日期計算係於借調期限屆滿之次日起算，扣除例假日以實際工作天數為展期天數)。

2、 如為案情特殊或業務需要，應專案簽請校長核准借調之期限，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。

3、 奉核定後，請將本申請單送總務處文書組檔案管理人員留存。



保存年限：10年


表單編號：043-3-02-0202








